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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 

「促請政府加強規管放債人及財務中介公司」議案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2017 年 2 月 8日（星期三）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二月八日）在立法會會議

上就「促請政府加強規管放債人及財務中介公司」議員議案的開場發言全

文： 

 

代主席： 

 

  多謝麥美娟議員的動議，以及梁耀忠、胡志偉和梁繼昌議員提出的修

正案。 

 

  香港是一個成熟的商業社會，金融機構為市民或企業提供借貸，可為

經濟持續發展注入動力，而放債人（即坊間一般稱的財務公司）亦可為財

政條件較差的市民或企業提供銀行以外的合法借貸渠道。 

 

  現今社會資訊發達，市民或企業可以直接向金融機構貸款，無須通過

第三方申請，減省手續費之餘，亦可降低被不良分子以財務中介（下稱「中

介」）之名濫收費用或欺騙款項的風險。隨着近年政府推動金融科技，已

有放債人採用流動技術及大數據處理貸款申請，令直接向放債人借貸更方

便。 

 

  去年，我們在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及其他不同場合，都討論過有借款人

因為被游說透過第三方轉介向放債人借貸，而讓自稱中介的騙徒以不同名

目收取高昂費用，甚或編造不同藉口扣起借款人的貸款後潛逃。為此，政

府在去年落實了四大應對措施，即加強執法、加強公眾教育、加強為市民

提供的諮詢服務，以及施加更嚴格的放債人牌照條件。 

 

（一）加強執法 

 

  首先，警方過去兩年採取了多次大型執法行動。部分案件已被落案控

告「串謀詐騙」，並已排期於法院審理。 

 

（二）公眾教育 

 

  為了提醒公眾注意不良中介的詐騙手法，我們在去年四月至十一月推



行了第一輪公眾教育活動，包括播出政府宣傳短片及聲帶、張貼海報和派

發資料小冊子。 

 

（三）加強為公眾提供的諮詢服務 

 

  此外，社會福利署去年起推行先導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設立電話熱

線，令受財務問題困擾的市民可以及時得到情緒支援和其他援助渠道的資

訊。 

 

（四）更嚴格的放債人牌照條件 

 

  因應中介濫收費用這個核心問題，個別立法會議員提出檢討及修訂

《放債人條例》。但現行條例已明文禁止放債人、與其有關連的各方（例

如其僱員、代理人及代其行事的人），以及與放債人共謀的人向借款人收

取費用。雖然有意見認為中介濫收費用的問題可能反映執法不力或現行法

例未盡完善，但經與執法部門研究後，我們認為法例已清楚將收取費用列

為刑事罪行，應該集中處理執法面對舉證困難的問題。因此新的規管措施

的首要目的應是確立中介不能向借款人收費的規定。 

 

  我們經諮詢放債人後，向牌照法庭提出施加額外放債人牌照條件。牌

照法庭亦已按程序，就所有放債人牌照施加了額外牌照條件，並已於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一日生效。自該日起，任何向放債人借款的市民或企業應謹

記，絕對不應向任何中介就涉及其貸款申請的事宜付出任何費用。 

 

  額外牌照條件要求放債人在處理涉及中介的貸款申請時必須做好盡

職審查，只能在已符合有關的額外條件後，才能向借款人批出貸款。如果

貸款申請涉及中介，該中介不可向借貸人收取任何費用，並必須獲放債人

委任和載列於放債人登記冊。市民在使用中介服務前，應在公司註冊處的

網站查閱登記冊，核實中介的身分。 

 

  為配合新規管措施的落實，第二輪公眾教育活動已自去年十一月底展

開，包括播出新的政府宣傳短片及聲帶，透過不同渠道（如區議員、立法

會議員辦事處）分發新資料小冊子和張貼新海報，提醒借款人可以如何保

障自己。 

 

未來計劃 

 

  新規管措施是按現有的良好法例基礎上制定，可有效打擊不良中介及



其與放債人共謀詐騙借款人收取高昂費用的問題，有助公眾及合法經營的

放債人防範騙徒，以及協助警方更有效作出舉證。 

 

  新的規管措施至今雖只實施約兩個多月，但市場反應正面，放債人的

廣告也加入了風險提示字句。雖然有議員在議案中引用一些個案或投訴數

字，但根據過往經驗，牽涉不良中介案件的人士通常會於案發後數個月甚

至一年後才作出舉報。因此，那些數字都只是反映新措施落實前的情況。 

 

  我們會留意新措施落實情況及與警方、非政府團體和放債人業界組織

等保持緊密溝通，了解不良中介的手法有否轉變。我們會在額外牌照條件

實施六個月後檢討其成效，並會根據檢討結果，考慮是否有需要推行更多

改善措施。 

 

  代主席，我會在總結發言時就議員的意見和各項相關議題再作整體回

應。 

 

 

完 


